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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商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 

辦法」第 7 條之計畫寬度認定方式 

   技術會報會議紀錄 

一、 開會時間：113 年 11 月 27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二、 開會地點：都發局 902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 劉美秀副局長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許瑋庭 

四、 出席人員:如簽到表 

五、 會議結論: 

依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」第 7 條: 

「在公共設施道路及綠地保留地上，申請臨時建築者，限

於計畫寬度在十五公尺寬以上，並應於其兩側各保留四公

尺寬之通路。」，執行原則如下: 

(一) 綠地保留地之計畫寬度，按同條文之「公共設施道路

寬度」認定方式認定寬度。(詳圖 1) 

(二) 於綠地保留地，申請臨時建築，應檢討符合下列條件: 

1. 申請基地所在當筆公共設施用地(綠地保留地)，其

計畫寬度至少應達 15公尺。(詳圖 1) 

2. 申請基地範圍若非整筆公共設施用地，除應檢討符

合前項規定外，亦應檢討申請範圍對應之部分綠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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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留地平均計畫寬度至少應達 15公尺。(詳圖 2) 

(三) 有關應保留之四公尺寬通路，應留設於綠地保留地計

畫範圍兩側(詳圖 3)。 

(四) 申請臨時建築，仍應檢討符合「建築物技術規則建築

設計施工編」第六節防火間隔及「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

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自治條例」相關規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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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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